
- 1 -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行政

2026 年度单位预算信息公开
目 录

第一部分 2026 年度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情况说明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五、其他情况说明

六、名词解释

第二部分 2026 年度单位预算报表

一、收支总表

二、收入总表

三、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十、政府采购预算明细表

十一、财政拨款政府购买服务明细表

十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 2 -

第一部分 2026年度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情况说明

（一）本单位职责情况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市场监督管理

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市委有关工作要求，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主要职责是：

（1）负责本市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

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起草本市相关地方性

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拟订有关规划、战略、标准并组

织实施，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2）负责本市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负责各类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权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分支

机构、委托登记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等市场主

体的登记注册工作。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依

法公示和共享有关信息，加强信用监管，推动市场主体信用

体系建设。

（3）负责组织和指导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负责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建设，推动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组

织查处相关重大违法案件。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为。

（4）负责本市反垄断统一执法。统筹推进竞争政策实施，

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承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

权的反垄断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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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监督管理本市市场秩序。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

易、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组织查处价格收费违

法违规、不正当竞争、违法直销、传销、侵犯商标专利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指导广告业发展，监督管理广告

活动。组织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指

导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开展消费维权工作。承担北京市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6）负责本市宏观质量管理。拟订并实施质量发展的制

度措施。统筹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实施重大工程设备质量监理制度，组织重大质量事故调查，

统一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

（7）负责本市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管理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监控、地方监督抽查工作。组织实施质量分级制度、

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负责纤维

质量监督工作。

（8）负责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管理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监督工作，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

和锅炉环境保护相关标准的执行情况。

（9）负责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组织制定食

品安全重大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

组织指导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建立

健全食品安全重要信息直报制度。承担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

委员会、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专项应急指挥部的具体工作。

（10）负责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建立覆盖食品生产、

流通、消费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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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推动建立食品

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的机制，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监测、核查处置和风险预

警、风险交流工作。组织实施特殊食品注册、备案和监督管

理。

（11）负责统一管理本市计量工作。推行法定计量单位

和国家计量制度，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规

范、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12）负责统一管理本市标准化工作。制定标准化工作

规划、计划，组织制定、实施地方标准，并对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

（13）负责统一管理本市检验检测工作。推进检验检测

机构改革，规范检验检测市场，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指导协

调检验检测行业发展。

（14）根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授权，依法组织

对本市认证活动实施监督。

（15）负责本市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

宣传、对外交流与合作。按规定承担技术性贸易措施有关工

作。

（16）管理市药监局。

（17）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方案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京办字发[2019]32 号），设立北京市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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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是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局级，加挂北京市食品药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市食安委办）牌子。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本级内设 35 个处室，分别为办公室、研究室、

法制处、登记注册处、企业信用监督管理处、综合监管体系

建设处、广告监督管理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消费者权

益保护处、反垄断处、价格监督检查处（规范直销与打击传

销工作办公室）、质量发展处、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计量处、标准化处、认证监督管理处

（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食品药品安全协调处（市食安委

办秘书处）、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处、食品经营安全监督

管理处、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处、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应急管理处、宣传处、科技处、

财务处、审计处、人事教育处、党建工作处（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办公室）、行政审批协调处、机关

党委、机关纪委（党组巡察工作办公室）、工会、离退休干

部处。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度收入预算 52,389.52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

数 53,927.64 万元减少 1538.12 万元，下降 2.85%。主要原因

是消耗结转结余资金导致上年结转结余减少。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49,628.18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49,628.18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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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00 万元。

5.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 万元。

9.其他收入 3.00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 2,758.34 万元

10.上年结转结余 2,758.34 万元。

图 1：收入预算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支出预算 52,389.52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53,927.64 万元减少 1538.12 万元，下降 2.85%。主要原因是

项目支出减少。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 22,116.33 万元，占本

年支出预算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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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29,929.71 万元，占本年

支出预算 57.51%。其中：

1.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0.00 万元。

2.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3.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

图 2：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情况

（三）年终结转结余资金 343.48 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181.54 万元，比 2025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减少 2.04 万元，下降 1.11%，

主要原因：压减一般性支出。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2026 年预算数 143.80 万

元，主要用于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提升市场监管能

力水平。

（二）公务接待费。2026 年预算数 1.55 万元，主要用于



- 8 -

于京津冀和其他单位部门协同共建等方面。

（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6 年预算数 36.19

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0.0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预算 36.19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费、保险费、

维修费等方面。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 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行政政府采购预算

总额 23643.97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70.34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3373.63 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2026 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行政机关运行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 2110.41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 2025 年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行政共有

车辆 30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6 台（套）。2026

年预算安排中，购置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六、名词解释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

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

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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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

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

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是规范财政支出

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第二部分 2026 年度单位预算报表

附件：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行政 2026 年度单位

预算报表


